




双桥双政字〔2021〕192号

双峰寺镇人民政府
应急管理领域行业信用分级分类
监管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推进双桥区应急管理系统行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强化应急管理系统行业领域信用监管，促进应急系统行业领域诚实守信、合法经营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将本辖区应急系统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结果纳入社会信用记录，进行统一归集、公示，有效运用信用等级评定手段，建立健全“红黑名单”制度、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制度，实行应急管理系统行业领域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。
第三条 行业领域信用等级评定，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，对行政相对人的信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，并确定信用等级的活动。
第四条 对信用等级低、报诉举报多、列入异常名录或发生过严重违法违规等情况的监管对象，要增加日常检查和随机抽查力度，实行动态监管。
第五条 行业领域综合监督根据职责权限，遵循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精神，对行政相对人的不同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和服务。


双峰寺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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